（二）第2優先辦理項目

 1、34.10.24以前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

    時程：資料清查（98年1－2月）

→清查公告90日（98年3月）

→公告期滿資料整理（98年6月）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登記及審查無誤登記機關公告3個月後塗銷登記

（99年1月－99年12月）

●清查程序
(1)清查對標示部及所有權部之「其他登記事項」欄，是否屬34.10.24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
(2)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是否確屬34.10.24以前之登記

(3)已登記之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一併辦理【條例第41條】

●公告時應載明債權人之姓名或名稱。

    ●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塗銷登記，登記機關公告3個月，期滿無人異議者，塗銷之。【條例第30條】
 2、38.12.31以前登記之典權或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轐耕權、賃借權或其他非法定不動產物權名稱登記之土地權利（19筆）

    時程：資料清查（98年1－2月）→清查公告90日（98年3月）

→登記機關公告3個月（98年7月－98年9月）

→期滿無人異議者，逕為塗銷登記【條例第27條】（98年10月）

●清查程序

  (1)清查38.12.31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他項權利

  (2)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是否確屬38.12.31以前之登記

      (3)逐筆查對是否屬以典權或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轐耕權、賃借權或其他非法定不動產物權名稱登記者

      (4)已登記之建築改良物權利之清理，一併辦理【條例第41條】

 3、45.12.31以前登記之地上權，未定有期限且其權利人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而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者（124筆）

    時程：資料清查（98年1－2月）─→會勘─→清查公告90日（98年3月）

→公告期滿資料整理（98年6月）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塗銷登記及審查無誤登記機關公告3個月後塗銷登記（98年7月－99年6月）

    ●清查程序

      (1)清查45.12.31以前登記或登記日期為空白之地上權
(2)登記日期為空白者，應查證是否確屬45.12.31以前之登記
(3)逐筆查對他項權利部「存續期間」欄載有『不定期限』、『空白』者及「見其他登記事項」查核屬『未定期限』者
    ●由『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地上權塗銷

(1)應符合下列條件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   (權利人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

(土地上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

(2)申請時應檢附之文件

(地上權人在該土地上確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之土地複丈成果圖（申請勘查）

(足資證明地上權人住址不詳或行蹤不明之文件

●地上權，未定有期限，且其權利人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而其土地無建

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者，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銷登記，由登記機關公

3個月，期滿無人異議者，塗銷之【條例第29條】
 4、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本縣無此項土地）

